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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外商投资法律修订完善迫在眉睫
文

／
金善明

外商投资 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发中积极的制度诉求抑或应对消极 的行为

挥了 不容忽视 的作用 ， 无论是在资金引


―状态。

进
， 还是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导入等方另一方面 ，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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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， 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当初 ， 为 了吸引
’

妥善的法治举措。 对内改革、 对外开放 ，

外资 、 保障外资安全 ， 我国先后制定了 《中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， 是实现国家现代

华人民共和国 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》 《中化的必 由之路。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

华人 民共棚 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》 和时提 出
“

构建开放型经減体制
”

， 从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资企业法》 等俗称的 比 ， 我国都不占优势 ， 因而以市场换技术、 度机制层面要
“

统
一

内外资法律法规 ， 保

“

外资三法
”

。 毫无疑问 ，

“

外资三法
”

为 引 资金等方式改变国民经济落后状况成 持外资政策稳定 、 透明 、 可预期
”

，

“

改革

中国对外招商引资 、 维护外商投资秩序 、 为必由之路 。 但彼 时法律制度整体缺位 涉外投资审批体制
”

，

“

探索对外商投资

促进外 向型经济发展起 到了保驾护航的 的情形下 ， 招商引资谈何容易？ 因此
， 外 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

作用。商投资法律制度的构建便成了 改革开放 模式
”

。 随后 ， 党的＋八届四 中全会更是

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改革 的首要任务。 本着
“

摸着石头过河
”

的精 从法治层面上要求
“

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

开放的深化 ，

“

外资三法
”

却逐渐成为我 神 ， 我国相继出台了
“

外资三法
”

， 对外资 化 ， 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， 促进构建开

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掣肘之处 ， 制约甚至 准入门槛、 组织形式 、 监管方式等 内容作 放型经济新体制
”

。 这是对外开放 、 利用

束缚 了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 的推进与 发 了粗线条的规范 ， 虽不够细致但也为我国 外资的顶层设计 ， 但其具体的实施路径则

展。 因而 ， 对现行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予以 利用外资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。有赖于具体的法治化措施 ， 也就是如何从

改造和完善 ，营造统
一

、
公平、 有序 、 规范 、当 前 ， 我 国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 推进内 外统

一

立法、 优化外资准入机制 、

透明的投资法治环境 ， 便成为 当下经济体 二
， 对外资利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， 从过 完善外资监管模式等内 容法制化 ， 从而为

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。去
一

味强调引进外资的数量转 向注重外 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完善提高法治

商投资的领域与技术含量等质的要求 ， 更 保障。 由 于现行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庞

外商投资立法转型的必然与诉求加偏好外商投资与 国内 既有资本运营形 杂甚至不乏冲突 ， 内外资双轨立法、 内外

“

外资三法
”

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 成互补 ， 尤其青睐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导 资差别待遇、 外资企业
“

超国民待遇
”

与

启动的经济立法 ， 是回应外商投资法制需 入和技术引进 。 显然 ， 这对现行的外商投
“

次国民待遇
”

并存等现象屡见不鲜 ，
与

求的产物 ， 为鼓励、 保护和规范我国外商 资法律制度也提出相应的更新要求 ， 以应 全面深化改革 、 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格格不

投资行 为提供了 制度依据和保障。 但随 对经济转型升级之需 。 与此同时 ， 我国市 入。 因此 ， 外商投资法律的修订完善不仅

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、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 场经济建设进程中 ， 利用外资的形式纷繁 必要 ， 更显紧迫。

断加剧 ， 我国利用外资不断从追求数量向 复杂 ， 甚至不乏规避法律约束的模式或方此外 ， 党的十八大以来 ， 我国先后多

讲究质量转变
，
这亦相应地对我国外商投 式

，
但因对国民经济发屐亦作出了不容否 区域 、 多领域地推进和实施 自 由贸 易区建

资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， 为我国保质高 定的积极作用而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 设战略 ， 先后批准设立了上海等 １１个 自

效利用外资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。的
一

部分 。 这也要求国 家从法律层面对 由 贸易试验区 ， 不断探索深化对外开放、

一方面 ，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 了新 其予以定性并给予合理的保障 。 可见 ， 国 建设开放型经济的新思路 、 新规律 ， 力图

的制度诉求 。 改革开放之初 ， 无论是资金 民经济发展的现实 ， 对现行外商投资法律 把握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要求和经济全球

实力还是技术水平 ， 较西方工业化国家相 制度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，
以满足经济生活 化的新趋势。 为 了 解决因法律滞后而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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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的 束缚 问题
，

全 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在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。 同时要求 ，
重新之下 ，

重塑外国投资立法的体系并理顺其

２０ １３ 年 ８月 和 ２ ０ １４年 １ ２月 通过决定 ， 授公布的
“

外资三法
”

也将终止全国人大常规制范畴 ， 将立法重心聚焦在外国投资的

权国务院在上述 自贸区暂停实施
“

外资三委会的上述授权决定的法律效力 。界定标准、 准入制度、 监管机制 、 清单管

法
”

规定的部分行政审批事项 ， 改为备案毫无疑问 ， 这
一

修法决定并非我国理模式、 纠纷解决等方面 ， 而将有关企业

管理。 其中 ， 有关上海自 贸区授杈决定规外商投资立法转型 的终结 ，
而只是杈宜注册登记、 治理结构等内容回 归公司法范

定 ， 上述改革措施
“

在 ３年内试行 ， 对实践之计。 因 为 这
一

修 法设计并未有效满足畴 。 这实际要求我 国外国投资立法应摒

证明可行的 ， 应当修 改完 善有关法律
”

。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
“

构建开放型经弃当下逐案审批制度而转向 实际控制制

如今大限将至 ， 国家应依据上述授权决定济体制
”

的顶层设计和要求 ， 亦未完全将度 ， 通过清单管理模式加强对外国投资企

对相关自贸区规定进行评估 ， 总结经验 、 十八届三中 、 四中全会所要求的外商投资业的事中事后监管 ， 从而赋予外国投资的

汲取教训 ， 及时将相关制度和经验转化为统
一

立法 、 清单管理模式等 内容规范化 、 充分 自 由并激发其利用效率
；

与此同时 ，

国家法律 ，
以便复制和推广 。法制化 ， 因而只能说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期为了防止产业损害 、 维护国家安全 ， 外国

的授权规定而作出的应对之举 。 因此 ， 外投资立法应 设立相应的国家安全审查制

外商投资立法的过渡与体系重塑商投资修法的工作仍需依旧 ， 尤其是
“

三度 ， 以代替和完善当下仅在 《反垄断法》

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修订与完善 ， 既法合
一

”

、 外商投资统
一

立法的思路与模第３１条所规定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

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现实需求 ， 亦应式并未改变 ， 也不能改变。 相应地 ， 我国制度。

是国 民经济建设进程中外资利用 的 经验仍应 以党的十八 以来所确立的构建开放《外国投资法》 的制定与颁布 ， 将是我

总结与 制度化体现 。 应该说 ， 我国改革开型经济体制为 目标 ， 结合国内 自贸区实践国外商投资立法的重要转型。 但因外商

放三十多年的经验与制度建设 ，
能够为外和国际贸易投资条约等因素 ， 加快推进外投资在国 民经济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，

商投资立法的优化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商投资法律的修订。外商投资的治理与监管 ， 亦远非
一

部法所

和积淀。 但在中 国 ， 由于诸多限制或条件具体来说 ， 我国外商投资法律的修订能治 。 《外国投资法》 的倡导与 制定 ， 仅

约束 ， 修法不是
一

件容易的事 ， 这并不足应积极贯彻
“

统
一

内外资法律法规
”

的指仅是我 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构建开放

为奇。

“

外资三法
”

的修 订也非例外 ， 早导方针 ， 将统
一

规范、 清单管理模式纳入型经济体制 的
一

个重要法治举措 。 其制

在 ２０ １４年国家就启动了外商投资法 的修法治范畴 ， 将三法分立模式重新改造、 统定得科学合理 ， 将有助于我国提高外资利

订工作 ， 但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 自贸
一立法并命名为 《外国投资法》 。 在此名用效果、 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； 其出 台后得

区
“

外资三法
”

部分暂停实施期限即将到賞以有效的实施 ， 方能实现＋八大所提出的

来之际仍未完成外商投资法的修订工作。
＞

我隱繼ｍ去律
“

开放型经济体制
”

目标 、 促进经济增长 、

因此 ， 为 了消除潜在的法制尴尬 ， 全国人的修订应积极贯‘“

统
一提高社会福利 。 然而 ，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，

大常委会方才智 慧地将在 中国 自 贸区 内内外资法律法规
”

的指导在推进外国投资立法的同时 ， 更需要通过

实践的试点措施上升为 法律。 即在
“

外资方针， 将统
一

Ｍ范、 清单实施 《反垄断法》 等市场规制法来维护市

三法
”

渎际上 ，
还包括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珊莫式纳入法治范畴，场 自 由 ，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、 加强法治政

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》） 中 分别增加
一

条将三法分立模式重新改府建设 ， 以为外国投资提供更好的制度空

规定 ： 对不涉及 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造 、 统
一

立法并命名为间和秩序环境 ， 从而真正实现外国投资为

管理措施的 ， 将相关审批事项改为备案管
《外国投资法》 。

我所用 、 为我服务。 ＨＳ

理
；
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由 国ｊ （作者单位 ： 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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